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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7         证券简称：花王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1 

  

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

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商议和约定，具体

执行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 因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订，因此对公司当年及未来业绩影响尚不确 

定。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的交易对方为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

方”），该单位为巴马瑶族自治县的行政主管单位，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巴马瑶族自治县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河池市，位于广西西北部，与百色、田阳、田东、平果、大化、东兰、凤山、

凌云等市县毗邻。巴马瑶族自治县辖 1 个镇、9 个乡：巴马镇、燕洞乡、甲篆乡、

那社乡、所略乡、西山乡、东山乡、凤凰乡、那桃乡、百林乡。巴马先后获得中

国长寿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国王牌旅游目的地、中国王牌旅游景区、十佳中

国最美的小城、最适宜人居住的十个小城、全国平安畅通县等 9 个国家级荣誉，

广西优秀旅游县、广西文化先进县、广西双拥模范县、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进步县、

广西科学发展进步县、广西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县等自治区级荣誉。巴马创建了

全国旅游标准化省级示范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成为国家西部生

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国家级旅游扶贫示范区、国家旅游局定点扶贫县、广西

巴马盘阳河流域养生长寿健康产业发展中心县份，被评为全国县域旅游之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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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十佳休闲旅游目的地。 

为加快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市建设步伐，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经协商公

司就与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市部分基础建设及其项目改造等工程建

设达成了合作意向，双方进而据此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完成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书》的签署。 

本协议为建设项目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合作双方初步确定协议内容为：市政基础建设、生态环境整治项目，预

计合作项目投资为壹拾亿圆人民币（￥10 亿元），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统

项目建设模式、设计-施工一体化总承包模式（EPC）、PPP 投融资建设模式等。

具体运作模式需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由双方依法执行。 

甲方的主要权责为：负责完成合作领域前期建设行政审批手续，并提供相关

合法性的文件；积极协调各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之间的关系；负责本次合作过

程中可能涉及的建设用地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前期事宜；将具体项目的

财政补贴或政府付费等政府性支出依法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规划，进

行预算统筹安排，并根据项目合作协议或施工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相应款项。。 

公司的主要权责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为河池市巴马县建设提供全方位的

帮助和专业服务；积极参与河池市巴马县基础设施及景观工程建设项目，发挥自

身综合优势，全力配合甲方规划项目的推进实施；依法取得实施项目的资格后，

按照国家合格质量标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等其他事宜。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抓住巴马瑶族自治县的发展建设机遇，大

胆探索创新项目运作模式，从而帮助完善公司在西南地区业务的拓展与布局； 

2、鉴于具体投资协议、施工合同等相关文件尚未签订，因此对公司当期及

未来业绩影响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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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另行商议和约定。届时，公司将根据后续签署的投资协议、

施工合同的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12 日 


